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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余麗瑩

電話：(089)230201

電子信箱：f8020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東河鄉興隆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01024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東縣111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公開招募及遴聘實施計畫、推薦報名表 

(376540000A_1110102453_ATTACH1.pdf、376540000A_1110102453_ATTACH2.

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1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公開招募及遴

聘實施計畫，請轉知與推薦貴屬教師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

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暨臺東縣政府國民

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要點辦理。

二、招募對象之資格：

(一)本縣國民中小學具合格教師資格者，具備3年以上實際教

學經驗，願意從事教學輔導服務工作者。如未滿3年以上

實際教學經驗之合格教師，應曾有教育部或補助地方政

府之專案計畫推動促進學生提升學習成效之實績表現經

驗。

(二)具有卓越教學表現由本府教育處科長、督學、輔導團領

域(含議題)領域召集人或學校校長紙本推薦。

(三)曾任國教輔導團輔導員，且願意從事輔導服務工作者。

(四)以上資格條件，至少需符合第1-2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1000178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5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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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名條件：

(一)報名採推薦制，須有推薦者簽章，且經本學年度現職服

務學校之校長簽章同意，始可受理。

１、如貴校校長將有調任機會，請務必標註。

２、如報名人有申請縣內介聘，但介聘結果尚未確認，請

註明有申請介聘，校長簽章得免核。

(二)除報名表外，如有以下文件請一併檢附：

１、(曾任)輔導員聘書。

２、國民教育輔導團三階課程與教育輔導人才培育及認證

課程證書。

３、專業證照、獲獎紀錄或專案計畫培訓等證明文件。以

上請以影本繳交，須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及加蓋個人

私章，並逕送(寄)本府教育處課程暨專業發展科團務

幹事收件。

四、報名期程：即日起至111年6月10日下午17:00止(以郵戳為

憑)。

五、資料審查與遴聘方式：

(一)本團於截止收件日彙整報名資料，進行資格書面審查(依

領域別、輔導員職別列冊)，必要時，本團得委請學者專

家或實務工作者辦理輔導員面談作業。

(二)資格符合且經領域召集人同意聘任者，且由團本部簽辦

核准後，統一於教育處網站公告周知並發文受聘輔導員

所屬學校。

(三)資格不符或因其他客觀因素評定未錄取者，原由登載於

原申請者表件，並得於錄取公告發佈後，迄日起逕向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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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教育處課程暨專業發展科團務幹事洽詢索取。

(四)通過遴聘之教師，由團本部頒發臺東縣國民教育輔導體

系成員聘書，任期以一年(學年制)一聘為原則，表現優

異之輔導員將於次學年度優先續聘。

六、檢附推薦報名表1份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發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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